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
聊政字〔２０２０〕１３号
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
关于印发聊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

全覆盖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«聊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方案»已经市

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.

聊城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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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

全 覆 盖 行 动 方 案

为深入贯彻«中共聊城市委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

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»(聊发〔２０１７〕３号)文件精神,

进一步推动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,健全区域创新体系,特制定全面

开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建设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新发展

理念,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,紧紧

围绕“争创一流、走在前列,奋力实现在鲁西大地率先崛起”的奋斗

目标,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以企业为主体、以市场为导向,

进一步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加快研发机构建设,落实新旧动能

转换重大工程,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.

(二)基本原则

建设研发机构以企业主体,政府发挥引导作用,坚持综合服务

而不替代包办,使创建研发机构、培育“创新基因”成为企业的内在

需求与必然选择,引导企业增加投入,实现研发投入全覆盖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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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设目标

力争用两年时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.到

２０２０年底,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成率达到５０％;当年重

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省级研发机构数量增加１８家.到２０２１年底,规

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实现全覆盖,企业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、

研发人员数量、专利申请总量大幅提升,当年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

省级研发机构数量增加１７家.

三、研发机构建设标准

企业研发机构应为企业内部或企业与高校、科研机构、新型研

发机构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联合共建的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

开发、产品开发、工艺开发、技术服务的机构,具有完备的规章制

度,建立持续稳定的研发经费投入机制并开展研究开发和技术革

新活动.

企业研发机构按照大、中、小型企业〔按«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

‹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(２０１７)›的通知»(国统字〔２０１７〕

２１３号)标准划分〕分类建设,建设标准如下:

(一)大型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标准:研发机构人员１０(含)人以

上;研发仪器设备原值１００万元以上;年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２００

万元;研发场地不少于１００平方米;研发项目(课题)不少于５个.

(二)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标准:研发机构人员５(含)人以

上;研发仪器设备原值５０万元以上;年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５０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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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;研发场地不少于５０平方米;研发项目(课题)不少于３个.

(三)小型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标准:研发机构人员３(含)人以

上;研发仪器设备原值２０万元以上;年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２０万

元;研发场地不少于２０平方米;研发项目(课题)不少于１个.

(四)企业与至少１家高校或科研院所签订科技合作协议,并

开展产学研合作活动.

四、研发机构建设模式

(一)企业单建模式.单个企业独自创设专属的研发机构,包

括在厂区内设立或异地创建的技术(工艺)研发部门,符合研发机

构建设标准.

(二)多企联建模式.两家以上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独立的研发实

体,开展共享型技术研发或技术引进应用等活动.按参建企业数平均

计算,其场所面积、设备原值、研发投入比例应不低于建设标准.

(三)产业共建模式.依托聊城产业技术研究院、创新创业共

同体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,组建专家服务团,专家服务团或专家

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,为缺乏单建研发机构条件的规模以上工业

企业提供技术赋能.创新创业共同体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应具有

市级以上认证.

五、重点任务

(一)大力推进企业自建研发机构.鼓励企业结合自身需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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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、行业特点、产业链分工及发展需求,按照“有场地、有人员、有

投入、有设备、有项目、有制度”的标准,自建各类工程中心、研究中

心、技术中心、实验室、中试车间、检验检测中心、实验基地等各类

研发机构,或联合共建研发机构.实现研发机构从“０”到“１”的提

升,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.

(二)大力培育省级及以上企业研发机构.鼓励大型企业集团

建设研究院,为集团所属企业提供技术研发、技术改造支持.鼓励

企业依托现有研发基础和平台,持续加大投入,按照省重点实验

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、省工程实验室、省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类研发

机构标准开展建设.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认定省级研发机

构,积极推动现有省级研发平台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、国家重点

实验室等,力争我市国家级研发平台有新突破.

(三)加强产学研合作.鼓励企业与聊城产业技术研究院、高

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共建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

工程实验室、博士后工作站、院士工作站等各类研发机构.加大对

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与企业联合建立研发机构的支持力度.注重

政府主导、企业参与的技术需求方与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以及科技

中介参与的技术供给侧对接,广泛开展技术路演、技术沙龙、技术

交易、技术发包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活动.通过产研对接,促成

技术扩散与产业化应用,服务企业研发机构建设.

(四)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作用.在具有孵化功能的科

技园、研究院、孵化器等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内,以离岸模式为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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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工业企业创建研发机构,提供从检验检测、人才招聘、技术中

介、项目孵化、创意设计、专利代理、科技金融到物业保障等一揽子

服务.

六、保障机制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成立由分管副市长牵头,市科技局、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统计局组成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行动工作专

班,协同推进该项工作.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、市属开发区管委

会要切实承担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的主体责任,

建立工作专班,明确责任分工,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.市直各有

关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导检查,形成工作合力.

(二)强化政策支持.对研发机构被认定为国家、省级研发机

构的企业,除按照«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‹关于支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若干财政政策›及５个实

施意见的通知»(聊办发〔２０１９〕３号)、«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

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扩内需补短板的实施意见»(聊政发

〔２０１９〕１号)文件规定,给予资金奖励外,设立聊城市企业研究开

发机构建设专项资金,对按标准建设研发机构的企业以先建后补

的方式给予支持.按照不重复支持的原则,市财政对研发机构初

次通过审核确认的企业,给予大型企业２０万元、中型企业１０万

元、小型企业５万元一次性资金奖励;对研发机构运行良好的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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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申报科技专项时予以优先支持.各县(市、区)也应制定配套奖

补政策.

(三)组织认定核查.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于每年上半年

和下半年各组织一次申报及审核工作.由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

发机构全覆盖工作专班采取材料审查和现场考察相结合的形式,

委托第三方评审机构或组织专家根据建设标准等内容进行认定.

市工作专班汇总评审结果后报市政府研究,予以认定和奖补.

(四)加强督导考核.建立定期报表统计制度,定期通报工作

进展情况.各县(市、区)、市直有关部门要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已

建成的省级以上平台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,现有平台被撤销或

被摘牌的视为未完成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全覆盖目标.市工作专班

组织专门督导组,分片包干,靠上盯死,加强指导督导,狠抓工作落

实,确保高质量完成研发机构全覆盖工作任务.

附件:１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工作专班人员名单

２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建设目标

３．重点企业、重点行业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全覆盖建设目标

—７—



附件１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

工 作 专 班 人 员 名 单

主　任:洪玉振　副市长

副主任:侯德功　市政府副秘书长

王越军　市科技局局长

成　员:王海涛　市科技局副局长

范爱军　市服务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
颜　善　市财政局副局长(正县级)

赵松俭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

杜新亭　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

班为民　市统计局企调队队长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,办公室主任由市

科技局局长王越军担任,其他组成人员由各成员单位指派参加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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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建设目标

县(市、区) 规模以上
工业企业数

市级以上研发机构拥有情况 新增覆盖企业数

企业数
其中拥有

省级以上企业数
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

东昌府区 ９６ １７ １１ ４０ ３９

茌平区 １５４ １９ ５ ６８ ６７

临清市 １７６ ２７ １１ ７５ ７４

冠　县 １３７ １０ ４ ６４ ６３

莘　县 １２９ １４ ２ ５８ ５７

阳谷县 １２７ ２２ １０ ５５ ５０

东阿县 ７３ １９ ９ ２７ ２７

高唐县 １３７ １８ ９ ６０ ５９

经济开发区 ８５ １３ ５ ３６ ３６

高新区 ５０ １５ ５ １８ １７

旅游度假区 １２ ６ ６

合　计 １１７６ １７４ ７１ ５０７ ４９５

注:建设目标根据上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适当调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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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３

重点企业、重点行业省级以上研发机构

全 覆 盖 建 设 目 标

县(市、区) ５６家重点企业
建有省级以上
研发机构企业数

２０２０年目标
(新增企业数)

２０２１年目标
(新增企业数)

东昌府区 ６ ２ ２ ２

茌平区 １１ ３ ４ ４

临清市 ６ ２ ２ ２

冠县 ４ ２ １ １

莘县 ３ １ １ １

阳谷县 ８ ４ ２ ２

东阿县 ６ ２ ２ ２

高唐县 ４ ２ １ １

经济开发区 ５ ２ ２ １

高新区 ３ １ １ １

合　计 ５６ ２１ １８ １７

　　注:上述数据参考２０１９年,根据上年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适当调整.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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